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四年六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 100 號 

出席：出席股東所持股數計 27,685,800 股，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51,446,794 股之 53.81% 

主席：黃椿木                              記錄：陳慧真 

列席：董事  江台雄、獨立董事 呂學裕、監察人 戴宗凱、會計師 陳君滿 

壹、宣布開會 

(一)、出席股東代表股數已達法定數，主席依法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 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詳附件二)。 

(三)、私募有價證券辦理情形報告。 
說明：1.本公司100年12月6日股東臨時會通過發行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說明如

下：. 
 (1).本公司初次辦理私募可轉換公司債，經100年12月6日股東臨時會通過發行國內

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總額上限新台幣參億六千萬元整；並經101年2月
15日之董事會通過，依證交法第43條之6相關規定擇定特定人為奇異資本股權投

資有限公司，確認訂價日為101年2月15日及發行總額為二億四千六百萬元整，於

101年2月29日由奇異資本全額認購，募集完成。 

(2).截至年報刊印日止，本公司私募可轉換公司債發行、轉換情形及執行情況如下： 
 

項目 國內第一次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發行日期 101.2.29
發行總額 新台幣 246,000,000 元 
每張面額 新台幣 6,000,000 元 
發行價格 依面額 100%發行
債券到期日 104.2.28



 

轉換期間 債權人自本轉換債發行滿二年之翌日(民國103年
3月1日)起，至本轉換債到期日前十日(民國104
年2月19日)止，除停止過戶期間外，得隨時向本
公司請求依本辦法將其所持有全部或部分本轉
換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並依本辦法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辦理。 

現行轉換價格 38.0 元
累積已轉換金額 0
累積己轉換股數 0
尚未轉換金額 新台幣 0 元

(3).計畫項目、預定進度及預計可能產生效益：計畫用於因應未來銷售成長，擬擴

建廠房、增添生產機器設備及對海外銷售子公司長期投資之資本支出，預計於資

金募集完後二年內執行完畢，以降低對銀行融資之依賴性及因應未來業務成長之

需求與降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對股東權益亦將有正面助益。 

(4).執行情形：截至102第一季為止，資金已運用完畢。 

(5).計劃效益之評估：由於目前廠辦大樓及生產機器設備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尚未建

置完成，故尚未產生效益。 

(6).本次私募可轉換公司債已於到期日全數還本付息完成。 

2.本公司於一○三年二月七日股東臨時會通過以私募方式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

股說明如下： 

(1).本公司於一○三年二月七日股東臨時會通過以私募方式辦理現金增資發行

新股，於壹仟壹佰萬股額度內辦理私募現金增資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於股東臨時會決議日起一年內分二次辦理。 

(2).期間因特定人三諾生物傳感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於期限內完成來台投資審批相關

作業，此案於一○四年二月五日董事會決議不繼續辦理前述私募案。 

 

(四)、修訂本公司道德行為準則部份條文報告(詳附件三)。 

  

參、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說  明：1.本公司民國一○三年度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已自行編製完成(請參閱附件四、

五)，並委請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君滿、郭士華會計師查核，並出具查

核報告書，連同營業報告書業於 104 年 3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監察人審

查完畢，符合公司法及相關法令規定。 

2.民國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附件四、

五)，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  由：一○三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說  明：1.本公司 103 年度盈餘除依法令及公司章程規定提列法定公積新台幣 5,430,879 元

外，並提撥股東現金股利新台幣 48,359,986 元，每股配發 0.94 元。 

2.本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由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股東配息率如因現

金增資發行新股、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等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

致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3.本公司一○三年度盈餘分配狀況：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三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餘額 226,157 
  減：精算損益本期變動數 (430,858)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0 
  本年度稅後淨利   54,308,788 

可供分配盈餘 54,104,087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5,430,879)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每股 0.94 元） (48,359,986) 

期末未分配盈餘 313,222 

附註： 

配發員工紅利 = 48,877,909*10%=4,887,791（已列入當期費用） 

配發董監事酬勞 = 48,877,909*2%=977,558（已列入當期費用）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肆、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配合相關法令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修訂內容及

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六)。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配合相關法令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修訂內容及

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七) 。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說  明：配合相關法令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訂內容及條文對

照表請詳(附件八) 。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發行普通股以充實營運資金並改善財務結構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說  明：1.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並改善財務結構，同時考量資金募集之時效性，擬依證

券交易法第43條之6規定，以私募方式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於壹仟貳佰萬股

額度內辦理私募現金增資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於股東常會決議日起

一年內辦理完成。 

2.依據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6規定辦理私募應說明事項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①、本次私募普通股以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據。參考

價格以下列二種基準價格計算方式孰高者定之： 

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

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②、實際定價日及發行價格在前述原則下，依據證券交易法第43 條之6 及公

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日後洽定特定人情形

及視當時市場狀況，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③、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方式係遵循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同時參酌

本公司營運狀況、未來展望以及定價日參考價格情形等因素後決定之，

其訂價方式應屬合理。 

(2)、特定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益：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6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



 

管理委員會91年6月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令等相關規定之

特定人為限，其相關資格證明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審查之。惟因應

市場競爭及本公司長期營運規劃，本次私募之應募人為策略性投資人實有

其必要性，藉由策略性投資人及其資金之引入，除可改善本公司財務結構

以維繫市場競爭力外，並可藉由其協助，強化本公司產銷結構，對未來公

司營運及獲利之成長提升應有相當程度之貢獻。 

(3)、辦理私募之必要性： 

①、不採用公開募集之理由：本公司評估資金市場狀況及考量籌集資金之時

效性、便利性、發行成本及股權穩定等因素，故擬採私募方式發行普通

股。 

②、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本次募得資金將用於充實營運資金並改善財務結

構。 

③、預計達成效益：充足營運資金可強化財務結構，並有助於公司業務成長

及營運發展需要，預計將對本公司未來營運有所助益。 

3、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利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相同；惟依據證

券交易法規定，本公司私募股票於交付日起三年內，除依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8

規定之轉讓對象外，餘不得再賣出。本公司私募股票自交付日起滿三年後，授

權董事會視當時狀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向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核發上市標準之同意函後，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申報補辦公開發行，並申請

上市交易。 

4、本次私募普通股，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本私募案

之日起一年內辦理。募得資金用於充實營運資金，預計達成之效益為強化公司

財務結構、提升競爭力，預計將對本公司未來營運及股東權益均有所助益。 

5、本次私募普通股之主要內容，除私募訂價成數外，包含實際發行價格、實際

定價日、發行股數、募集金額、發行條件、計劃項目、預計可能產生效益及其

他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於不違反本議案說明之原則及範圍內，授

權董事會視市場狀況調整、訂定與辦理；未來如遇法令變更或主管機關要求或

為因應市場客觀環境而有修正必要時，亦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相關規定全權

辦理。 

6、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議案，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應說明事項請詳

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主席宣佈散會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 

(一) 營運成果： 

回顧民國一百零三年度對公司發展是非常關鍵的一年，華廣面臨全球部分國家政經情勢

劇烈的變化。面對市場的困境，公司營收呈現小幅衰退，但因公司調整策略，強化競爭力，持

續加強產品管控及改善營運績效並提高產能利用率，讓公司不斷突破目標。 

經營策略部分，對於美洲市場部分，華廣積極不斷佈局中南洲及加拿大市場；行銷策略

上部分，也積極開拓中國及歐洲市場，雖上半年受歐洲客戶烏克蘭政經衝突因素影響營收，但

在逐步解決歐洲重量級客戶的相關應收帳款問題後，整體情勢趨於緩和，也恢復日常的出貨水

準，整體歐洲區營收雖未突破去年度業績，但因華廣不斷開拓中國區的業務，因此華廣在集團

整體營業額上，也保持跟去年一樣的水準。在產品方面，華廣於三月新血糖儀產品GM720榮獲

第22屆台灣精品獎，更在同年十一月，勇奪國家發明創作獎銀牌，足證明華廣產品深受肯定。 

華廣103年之合併營收為新台幣15.25億元，較102年度小幅衰退2.3%。華廣103年外銷銷貨

收入約97%，外銷網路遍及全球八十多個國家，其中歐洲約占47%，美洲地區約占10%，非洲

地區占11%，亞洲地區約占32%，台灣地區內銷收入則為3%；其中台灣地區持續大幅成長，較

102年大幅成長約34%;而中國大陸區域也陸續成長了6.7%。  

(二) 合併財務表現：(單位:新台幣仟元) 

103年度 102年度

營業收入淨額 1,524,669    1,560,897    

營業毛利 594,621      627,791      

稅前淨利 85,886       124,078      

股東權益報酬率(%) 4.89% 9.26%

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 29.02% 32.97%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 16.69% 28.23%

基本每股盈餘(元) 1.22 2.05

稀釋後每股盈餘(元) 1.22 2.04

項目                              

財務收支

獲利能力

 

 

(三) 研究發展狀況 



 

項目         103年度 102年度 101年度

研發費用 92,004 101,196 100,040        

占營收淨額比率 6.03% 6.48% 6.97%

研發成果

GM261 新型血糖儀上市

GM760 新型血糖儀上市

定點照護連線系統

GM720新型血糖儀上市

GM700新型血糖儀上市

GM780新型血糖儀上市

醫用檢測照護系統

 新型酵素血糖試片

(通過新ISO15197標準)

Mylife Unio 上市

 

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未公開一百零三年度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露預算執行情形。 

(四) 一百零四年度營運計劃： 

    展望一百零四年度，華廣更積極地展開業務拓展及各項資源整合，將產生正面助益，以利

於未來整體營運績效之提升。 

關於市場的產品行銷，主要為原產品的持續營收貢獻外，將強化行銷活動使歐洲、大陸新

產品有效業績開展與 GE 授權品牌的挹注。華廣今年會有更明確的品牌行銷策略，自我品牌會

著重在中國及台灣市場經營。GE 品牌部分，將借重其世界重量級品牌實力，重點放在全球市

場的發展。 

關於研究發展，基於醫療保健及預防醫學日益推廣，電子醫療及行動醫療已成趨勢，未來

行動醫療將朝向個人化健康管理發展，本公司提供使用者「安心使用」之醫療檢測儀做為公司

設立之宗旨，且因應血糖儀國際法規進版，新版 ISO 15197:2013年版將取代舊版  ISO 

15197:2003年版，除了符合新版法規外，更積極致力於開發完整的健康照護體系，迎接物聯網, 

遠端照護及Smartphone APP等應用趨勢，預計將可強化產品線的整合布局，相信華廣深耕技術

能量的同時，定能持續保有產品品質的精準度及永續不斷的創新精神。 

感謝全體同仁全力以赴為達公司之目標，更由衷的感謝股東們長期的支持與鼓勵，我們亦

將持續努力，提升公司之競爭力，成為醫療量測器材的領導廠商，以達永續經營之理念，不負

各位對我們之期許與關愛。 

順頌  安康 

 

                                董事長/總經理：黃椿木 

                                         會計主管: 陳慧真 

  



 

 
(附件二)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三年度財務報表，財務報表已自行編製完成，並委請安侯建業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陳君滿、郭士華會計師查核，並擬出具查核報告書，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案，業經本監察人審查完峻，認為尚無不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核。 

 

 

 

 

 

 

 

 

                                   
                                  監察人：禪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曾志明 

 

 
                                  監察人：戴宗凱 

 

 
                                  監察人：林建興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年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附件三) 

道德行為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內容及規範） 

前述人員應遵守下列八項基本

道德行為： 

一、 防止利益衝突： 

董事應秉持高度自律，對董事會

所列之議案如涉有董事本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及董

事自認或董事會決議應迴避

者，應自行迴避，不得加入表

決，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

表決權，且董事間不得相互支

援。 

當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基於其

職位及權限，若有其自身、配

偶、父母、子女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參與或取得本公司之業務

往來時，應事先主動於董事會會

議或主管會議時，說明其與本公

司之潛在利益衝突，並作成處理

紀錄。 

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同

屬集團企業公司之交易，依本公

司『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

業之交易處理之管理程序』辦理

相關事宜。 

二 至 六 略 

七、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

德行為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內部加強宣導道德觀念

並鼓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

反法令規章或道德行為準則之

行為時，向監察人、經理人、內

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

第二條 （內容及規範） 

前述人員應遵守下列八項基本道德

行為： 

二、 防止利益衝突： 

董事應秉持高度自律，對董事會所

列之議案如涉有董事本身或其代表

之法人有利害關係及董事自認或董

事會決議應迴避者，應自行迴避，

不得加入表決，亦不得代理其他董

事行使其表決權，且董事間不得相

互支援。 

當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基於其職

位及權限，若有其自身、配偶、父

母、子女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參與

或取得本公司之業務往來時，應事

先主動於董事會會議或主管會議

時，說明其與本公司之潛在利益衝

突，並作成處理紀錄。 

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同屬

集團企業公司之交易，依本公司『關

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之交易

處理之管理程序』辦理相關事宜。

二 至 六 略 

七、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

行為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內部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

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規

章或道德行為準則之行為時，向監

察人、經理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

他適當人員呈報，本公司對呈報違

法情事之員工必需全力保護其安全

使其免於遭受報復。 

八、懲戒措施： 

一、 參酌證券交易法第二

十六條之三第三項及

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

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有關董事間、監察人間

或監察人與董事間之

獨立性認定標準，爰修

正修正第二條（一）之

親等規定。 

二、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二十三

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

應訂定具體檢舉制

度」，修正第二條（七）

之文字。 

三、 配合個人資料保護法

之施行，修正第二條

（八）之文字，並為強

化公司所訂道德行為

準則之完整性及保障

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人

員之權益，爰要求公司

應制定相關申訴制

度，提供違反道德行為

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報，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

度，並對呈報違法情事之員工必

需全力保護其安全使其免於遭

受報復。 

八、懲戒措施：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有

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之情

形時，公司應依據其於道

德行為準則訂定之懲戒

措施處理之，且即時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揭露違反

道德行為準則人員之違

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

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

訊。公司並應制定相關申

訴制度，提供違反道德行

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若涉及違反

政府相關法令規章時，由其相關部

會依法令規章進行刑事、民事責任

及損害賠償等追訴；經理人並應受

工作規則之規範，最高可遭受免職

之處份。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違反本準則

時，若能舉證即可立即提出申訴，

並將相關佐證資料送主管會議或

董事會會議討論作最後決議。 

若法院審理違法成立或主管會議、

董事會會議決議違反本準則，並作

成處置，本公司應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露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人

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

事實、違反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

訊。 

第三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豁免董事、監察人或經理

人遵循公司之道德行為準

則，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

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露董事會通過豁

免之日期、獨立董事之反

對或保留意見、豁免適用

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

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

訊。 

第三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豁免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遵循

公司之道德行為準則必須經由董

事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露允許豁免人員之職

稱、姓名、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

期、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

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

訊。 

配合個人資料保護法之施

行、參酌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三，及考量至 2017 年

止，全體上市櫃公司應完成

獨立董事之設置，爰修正第

三條之文字。 

第四條 揭露方式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年

報、公開說明書及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露本道德行為

準則，修正時亦同。 

第四條 揭露方式 

本公司應於年報、公開說明書

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本道

德行為準則，修正時亦同。 

參酌 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303A.10 要求公司於公

司網站揭露道德行為準則，及

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

司及境外指數股票型基金上

市之境外基金機構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第三條之三規定

「上市公司應設置公司網

站」，爰修正本條文字。 

  



 

(附件四)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

表及合併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作，

以合理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

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

意見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

金流量。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三年度及一○二年度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安 侯 建 業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陳君滿 

會 計 師：  

郭士華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88)台財證(六)第 18311 號 

金管證六字第 0950103298 號

民  國  一○四  年  三  月  二十七 日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益表 

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3年度 102年度 

金 額 ％ 金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六(十七)) $ 1,539,041  101  1,576,996  101 
4170  減：銷貨退回  3,498  -  10,739  1 
4190      銷貨折讓  10,874  1  5,360  - 
  營業收入淨額  1,524,669  100  1,560,897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六(三)及(五))  930,048  61  933,106  60 
  營業毛利  594,621  39  627,791  40 
  營業費用：(附註六(五)、(十二)、(十四)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168,521  11  216,864  14 
6200   管理費用  184,790  12  164,856  11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92,004  6  101,196  6 
    445,315  29  482,916  31 

  營業淨利  149,306  10  144,875  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六(十八))  2,779  -  3,079  -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附註六(九)及(十八))  (566)  -  (1,083)  - 
7050   財務成本(附註六(四)、(九)及(十八))  (65,633)  (4)  (22,793)  (1) 
    (63,420)  (4)  (20,797)  (1) 

  稅前淨利  85,886  6  124,078  8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六(十三))  31,577  2  34,149  2 

  本期淨利(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54,309  4  89,929  6 

8300  其他綜合損益： 

83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告換算之兌換差額  6,355  -  6,848  - 

8360  確定福利計畫精算損失(附註六(十二))  (431)  -  (28)  - 

8399  減：與其他綜合損益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附

註六(十三))  1,080  -  1,164  - 

8300  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4,844  -  5,656  -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 59,153  4  95,585  6 

每股盈餘(元)(附註六(十六))  
  基本每股盈餘 $ 1.22   2.05 
  稀釋每股盈餘 $ 1.22   2.04 
 

  



 
華廣生技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權益變動表 

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國外營運機  
  保留盈餘   構財務報表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特別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換算之兌換差  
額 

 
權益總計 

民國一○二年一月一日餘額  $ 439,468  472,206  50,639  8,080  28,035  86,754  (4,998)  993,430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  -  3,415  -  (3,415)  -  -  -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  -  -  (1,045)  1,045  -  -  -  
 普通股現金股利  -  -  -  -  (35,157)  (35,157)  -  (35,157)  
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  -  16,819  -  -  -  -  -  16,819  
   439,468  489,025  54,054  7,035  (9,492)  51,597  (4,998)  975,092  
民國一○二年度淨利  -  -  -  -  89,929  89,929  -  89,929  
民國一○二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  -  -  -  (28)  (28)  5,684  5,656  
民國一○二年度綜合損益總額  -  -  -  -  89,901  89,901  5,684  95,585  
民國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439,468  489,025  54,054  7,035  80,409  141,498  686  1,070,677  
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餘額  $ 439,468  489,025  54,054  7,035  80,409  141,498  686  1,070,677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  -  8,993  -  (8,993)  -  -  -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  -  -  (7,035)  7,035  -  -  -  
 普通股現金股利  -  -  -  -  (78,225)  (78,225)  -  (78,225)  
現金增資  75,000  208,002 - - - - - 283,002 
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  -  12,565  -  -  -  -  -  12,565  
  514,468  709,592  63,047  -  226  63,273  686  1,288,019  
民國一○三年度淨利  -  -  -  -  54,309  54,309  -  54,309  
民國一○三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  -  -  -  (431)  (431)  5,275  4,844  
民國一○三年度綜合損益總額  -  -  -  -  53,878  53,878  5,275  59,153  
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514,468  709,592  63,047  -  54,104  117,151  5,961  1,347,172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3年度 102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 $ 85,886  124,078
 調整項目：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35,365  90,191
   攤銷費用 12,179  15,152
   呆帳費用提列(轉列收入)數 (6,979)  12,098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金融資產及負債之淨利益 (1,021)  (300)
   利息費用 65,633  22,793
   利息收入 (3,193)  (1,883)
   股份基礎給付酬勞成本 12,565  16,819
   處份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680  13,900
   買回公司債損失 4,129  -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合計 220,358  168,77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應收票據 (586)  802
    應收帳款 (15,004)  (7,204)
    其他應收款 34,329  (36,604)
    存貨 (16,449)  (20,820)
    其他營業資產 12,388  (54,47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4,678  (118,297)
    應付票據 21  45
    應付帳款 96,322  (42,818)
    其他應付款 8,317  37,661
    其他營業負債 21,019  4,63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25,679  (47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40,357  (118,776)
   調整項目合計 360,715  49,994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 446,601  174,072
  收取之利息 3,193  1,883
  支付之利息 (63,817)  (18,095)
  支付之所得稅 (26,134)  (28,879)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359,843  128,981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5,765)  (376,227)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309  950
 存出保證金減少 1,067  1,125
 取得無形資產 (3,745)  (6,158)
 預付設備款增加 (17,436)  (94,177)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55,570)  (474,487)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78,546  (10,876)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59,945)  14,982
 舉借長期借款 -  1,900,000
 償還長期借款 -  (1,100,000)
 存入保證金增加 10  -
 現金增資 283,002  -
 買回公司債 (331,200)  -
 發放現金股利 (78,225)  (35,157)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07,812)  768,949
匯率變動對現金及約當現金之影響 6,778  6,903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數 203,239  430,346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662,267  231,921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 865,506  662,267
 



 

 

(附件五)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一

○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

結果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作，

以合理確信個體財務報告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個體財務報告

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個體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

意見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金流量。 

 
安 侯 建 業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陳君滿 

會 計 師：  

郭士華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88)台財證(六)第 18311 號 

金管證六字第 0950103298 號

民  國  一○四  年  三  月 二十七日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益表 

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3年度 102年度 

金 額 ％ 金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六(十八)及七) $ 1,341,979  102  1,373,704  106 
4170  減：銷貨退回  9,224  1  61,316  4 
4190      銷貨折讓  9,554  1  22,392  2 
  營業收入淨額  1,323,201  100  1,289,996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六(三)及(六))  872,192  66  863,770  67 
  營業毛利  451,009  34  426,226  33 
5910  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淨變動數  8,230  1  (45,181)  (4) 
  營業毛利淨額  442,779  33  471,407  37 
  營業費用：(附註六(六)、(十三)、(十五)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99,082  7  125,482  10 
6200   管理費用  158,709  12  129,007  10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92,004  7  101,196  8 
    349,795  26  355,685  28 

  營業淨利  92,984  7  115,722  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六(十九))  10,151  1  6,913  1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附註六(十)及(十九))  407  -  (3,571)  - 
7050   財務成本(附註六(五)、(十)及(十九))  (65,633)  (5)  (22,793)  (2) 
707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資

損益之份額  28,087  2  16,455  1 

    (26,988)  (2)  (2,996)  - 

  稅前淨利  65,996  5  112,726  9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六(十四))  11,687  1  22,797  2 
  本期淨利  54,309  4  89,929  7 
8300  其他綜合損益： 
83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告換算之兌換差額  6,355  -  6,848  1 
8360  確定福利計畫精算損失((附註六(十三))  (431)  -  (28)  - 
8399  減：與其他綜合損益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附註六(十四))  1,080  -  1,164  - 
8300  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4,844  -  5,656  1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59,153  4  95,585  8 

每股盈餘(元)(附註六(十七))  
  基本每股盈餘 $ 1.22   2.05 
  稀釋每股盈餘 $ 1.22   2.04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益變動表 

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國外營運機  
 保留盈餘 構財務報表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特別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權益總額 

民國一○二年一月一日餘額 $ 439,468 472,206 50,639  8,080 28,035 86,754   (4,998) 993,430  
盈餘指撥及分配(註1)：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 - 3,415  - (3,415) - - -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 - -       (1,045)      1,045 - - - 

 普通股現金股利 - - -  - (35,157) (35,157) - (35,157)  
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 - 16,819 -  - - - - 16,819  
  439,468 489,025 54,054  7,035 (9,492) 51,597 (4,998) 975,092  
民國一○二年度淨利 - - -  - 89,929 89,929 - 89,929  
民國一○二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 - -  - (28) (28) 5,684 5,656  
民國一○二年度綜合損益總額 - - -  - 89,901 89,901 5,684 95,585  

民國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439,468 489,025 54,054  7,035 80,409 141,498 686 1,070,677  
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餘額 $ 439,468 489,025 54,054  7,035 80,409 141,498 686 1,070,677  
盈餘指撥及分配(註2)：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 - 8,993  - (8,993) - - -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 - -  (7,035) 7,035 - - -  
 普通股現金股利 - - -  - (78,225) (78,225) - (78,225)  
現金增資 75,000 208,002        - - - - - 283,002 
員工認股權酬勞成本 - 12,565 -  - - - - 12,565  
  514,468 709,592 63,047  - 226 63,273 686 1,288,019  
民國一○三年度淨利 - - -  - 54,309 54,309 - 54,309  
民國一○三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 - -  - (431) (431) 5,275 4,844  
民國一○三年度綜合損益總額 - - -  - 53,878 53,878 5,275 59,153  

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514,468 709,592 63,047  - 54,104 117,151 5,961 1,347,172  

註 1：董監酬勞 307 千元及員工紅利 1,076 千元已於綜合損益表中扣除。 

註 2：董監酬勞 1,619 千元及員工紅利 8,094 千元已於綜合損益表中扣除。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金流量表

民國一○三年及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3年度 102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 $ 65,996  112,726
 調整項目：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34,104  88,039
   攤銷費用 12,179  15,152
   呆帳費用提列(轉列收入)數 (6,977)  11,532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金融資產及負債之淨利益 (1,021)  (300)
   利息費用 65,633  22,793
   利息收入 (1,623)  (115)
   股份基礎給付酬勞成本 12,565  16,819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資利益之份額 (28,087)  (16,455)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676  13,877
   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淨變動數 8,230  (45,181)
   買回公司債損失 4,129  -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合計 200,808  106,16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應收票據 (586)  802
    應收帳款 (55,078)  (11,513)
    應收關係人帳款 19,240  33,448
    其他應收款 34,415  (36,932)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2,473  (3,462)
    存貨 (21,872)  (34,703)
    其他營業資產 10,832  (52,91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0,576)  (105,271)
    應付票據 21  45
    應付帳款 96,210  (45,912)
    其他應付款 (2,862)  30,325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290  6,394
    其他營業負債 27,572  6,00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21,231  (3,14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10,655  (108,417)
   調整項目合計 311,463  (2,256)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 377,459  110,470
  收取之利息 1,623  115
  支付之利息 (63,817)  (18,095)
  支付之所得稅 (6,320)  (17,607)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308,945  74,883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5,165)  (374,903)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309  994
 存出保證金減少 1,071  1,260
 取得無形資產 (3,745)  (6,158)
 預付設備款增加 (17,410)  (94,165)
 收取之股利 63,084  -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144  (472,972)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78,546  (10,876)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增加 (59,945)  14,982
 舉借長期借款 -  1,900,000
 償還長期借款 -  (1,100,000)
 買回公司債 (331,200)  -
 現金增資 283,002  -
 發放現金股利 (78,225)  (35,157)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07,822)  768,949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數 209,267  370,86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443,553     72,693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 652,820   443,553
 

  



 

 

(附件六)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 
本公司獨立董事

之資格，應符合「公開

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

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

四條之規定。 

 

第六條 

本公司之獨立董事應具備下列專業資格條件之

一： 

一、具有五年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立大專院校講

師以上之工作經驗。 

二、曾任法官、檢察官、律師、會計師或其他

具有五年以上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

格領有證書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工作經驗。

三、具有五年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有下列情事之ㄧ者，不得充任獨立董事，其已

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有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ㄧ。 

二、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

其代表人當選。 

三、違反本辦法所定獨立董事之資格。 

修改符合法令內

容，不詳述 

本條刪除 第七條   

本公司之獨立董事得連選連任，並應於選任前

二年及任職期間無下列情事之一： 

一、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二、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

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之獨立董事

者，不在此限。 

三、以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他人名義

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

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四、前三款所列人員之配偶、其二親等以內親

屬或其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五、直接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

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

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六、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

構之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或

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七、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

本條刪除 



 

 

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

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理事）、

監察人（監事）、經理人及其配偶。 

前項第六款所稱特定公司或機構，係指與公司

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二十以上，

未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

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持有該公司已發

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雙方曾有財務

或業務上之往來紀錄。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

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

者在內。 

三、公司之營業收入來自他公司及其聯屬公司

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公司之主要產品原料（指占總進貨金額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且為製造產品所不可缺乏關

鍵性原料）或主要商品（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

之三十以上者），其數量或總進貨金額來自他

公司及其聯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本辦法所稱母公司及聯屬公司，應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之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本條刪除 第八條 

    本公司獨立董事兼任其他公司獨立董事不

得逾三家。 

本條刪除 

第七條 

以下略 

第九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

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

人人數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開選舉數人，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董事或監

察人，獨立董事與非獨

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

第十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

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數人，由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獨立

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且獨立董事當選人至少一人應具備

會計或財務專長。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第九條 

以下略 

第十一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條 

以下略 

第十二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一條 

以下略 

第十三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二條 

    選舉開始前，應

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

票員各若干人，但監票

員應具有股東身份，執

行各項有關職務。投票

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

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

開驗。 

第十四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

監票員、計票員各若干人，執行各項有關職務。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

眾開驗。 

 

 

第十三條 

以下略 

第十五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四條 

以下略 

第十六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五條 

以下略 

第十七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六條 

以下略 

第十八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七條 

以下略 

第十九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第十八條 

以下略 

第二十條 

以下略 

條次變動 

 
  



 

 

(附件七)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說明 

第三條： 

資金貸與

總額之限

制 

融資總額不得超過貸

與企業淨值的 40%。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金貸與，不受前項金

額之限制。 

融資總額不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的 40%。 

資金貸與個別對象之

限額如下: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

來之公司，個別貸與

之金額不得超過雙

方於資金貸與之業

務往來總金額且不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十。 

2.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個別貸

與之金額不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十。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金貸與，得不受貸與

企業淨值 40%限制，惟

國外子公司應訂定資

金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就業務往來、短期融

通資金訂定總額及

個別對象限額 

第四條： 

資金貸與

期限 

...借款期限依個別借

款人及借款額度，併

同相關之評估結果提

董事會決議後辦理，

唯最長期限不得超過

一年。前項期限屆

滿，得經董事會核定

予以展期，凡未經董

事會核定展期者，貸

與對象應即還清本

息，違者依法追償。 

 

借款期限依個別借款

人及借款額度，由董事

會決議決行之，唯最長

期限不得超過一年。 

依照法令規定刪除

得展期之規定。 



 

 

第六條 

計息方式 
本公司資金貸放之利

率，不得低於本公司向

金融機構短期借款之

最高利率，並每月計息

一次。 

一、按日計息：每日

放款餘額之和先乘其

利率，再除以 365，即

得利息額，除有特別

規定外，以每月繳息

一次為原則。 

二、逾期債權利息之

計算:借款人於貸款到

期時，應即還清本

息。如到期未能償還

而需延期者，經事先

提出請求，報經董事

會核准後為之，並以

逾期之天數計算利

息。 

 

本公司資金貸放之利

率，不得低於本公司向

金融機構短期借款之

最高利率，並每月計息

一次。 

一、按日計息：每日

放款餘額之和先乘其

利率，再除以 365，即

得利息額，除有特別

規定外，以每月繳息

一次為原則。 

二、逾期債權利息之計

算:借款人於貸款到期

時，應即還清本息。 

依照法令規定刪除得

展期或是延期之規定。

第七條 

還款 
一、貸款撥放後，應

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

證人之財務、業務以

及信用狀況等，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並應

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

變動情形，在放款到

期二個月前，應通知

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

或辦理展期手續。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

或到期前償還借款

時，應先計算應付之利

息，連同本金一併清償

後，始得將本票、借據

等債權憑證註銷發還

借款人。 

一、貸款撥放後，應

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

證人之財務、業務以

及信用狀況等，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並應

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

變動情形，在放款到

期二個月前，應通知

借款人屆期清償本

息。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

或到期前償還借款

時，應先計算應付之利

息，連同本金一併清償

後，始得將本票、借據

等債權憑證註銷發還

借款人。 

依照法令規定刪除得

展期或是延期之規定。

第八條 

已貸與金

額之後續

一、展期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

時，應即還清本息，如

刪除第一項 

 

依照法令規定刪除得

展期或是延期之規定。

 

 



 

 

控 管 措

施、逾期債

權處理程

序 

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

期者，需於借款到期日

前一個月申請展期續

約，報經董事會核准後

辦理相關手續，違者本

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

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

逕行處分及追償 

第九條：對

子公司資

金貸與他

人之控管

程序 

 五、超過正常授信期限

之應收關係人帳款即

視同變相融通資金情

形 , 會計部應每月底

彙總各關係人之應收

帳款及帳齡分析 , 編

製「視同資金貸與他人

一覽表」, 經董事長核

准後編製重分類調整

分錄 , 並提報最近期

董事會追認，財務部則

依法辦理資金貸與他

人之公告及相關程序。

增加會計管理追蹤之

功能。 

  



 

 

(附件八)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本公司應於股東常

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

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停止

股票過戶。 

 

第四條：每屆股東常會前三十

日內，臨時會前十五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

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

內，停止股票過戶。本公司公

開發行股票後，公司應於股東

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

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停止股

票過戶。 

 

刪除公開發行前之

內容 

第五條 

第一項刪除 

 

 

 

 

 
本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

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

東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

日前通知各股東。 

 

 
以下略 

第五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

前以寄發股東會通知單方

式，通知各股東；股東臨時會

之召集，應於十日前以寄發股

東會議通知單方式，通知各股

東。 
本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股東

常會之召集，並於三十日前以

寄發股東會通知單方式，通知

各股東；股東臨時會之召集，

應於十五日前以寄發股東會

議通知單方式，通知各股東。

 
以下略 

 
刪除公開發行前之

內容 

第十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

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

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之股數計算之。 

 
以下略 

第十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

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

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方

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以下略 

 

第十四條 

第一項略 
第十四條 

第一項略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

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

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

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

避免提出臨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以下略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行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

決權（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

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行電

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

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但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略 

 


